
香 港 認 可 處 主 任 評 審 員 、 評 審 員 及 技 術 專 家 委 任 事 宜  

 

擔任香港 認可處主任評審員 、評審員及技術專 家的理由  

 

不 少 機 構 按 實 驗 所 、 認 證 機 構 及 檢 驗 機 構 所 得 的 合 格 評 定 結 果 作

出 多 項 重 要 決 定 。 香 港 認 可 處 （ 認 可 處 ） 的 目 的 ， 是 透 過 向 合 資

格 的 合 格 評 定 服 務 供 應 商 予 以 認 可 資 格 ， 從 而 提 升 這 些 合 格 評 定

服 務 的 質 素 。 認 可 資 格 有 助 提 升 各 行 各 業 的 競 爭 力 和 效 率 ， 更 可

改善巿民的生活質素。  

 

擔 任 認 可 處 的 主 任 評 審 員 ／ 評 審 員 ／ 技 術 專 家 ， 為 社 會 提 供 認 可

服 務 ， 工 作 饒 有 意 義 。 主 任 評 審 員 、 評 審 員 和 技 術 專 家 亦 可 藉 此

機 會 ， 建 立 本 身 的 評 審 技 巧 ， 並 能 加 深 瞭 解 不 同 合 格 評 定 機 構 的

運 作 。 認 可 處 執 行 機 關 會 向 曾 為 認 可 處 進 行 實 地 評 審 的 主 任 評 審

員、評審員及技術專家發放象徵式酬金，以示感謝。  

 

主任評審 員、評審員及技術 專家的職責  

 

認 可 處 評 審 小 組 的 主 要 角 色 ， 是 評 估 接 受 評 審 的 機 構 的 能 力 。 小

組 一 般 由 認 可 處 的 一 名 認 可 主 任 或 主 任 評 審 員 擔 任 組 長 ， 而 組 員

則 包 括 一 名 或 多 名 評 審 員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小 組 亦 會 邀 請 技 術 專 家 擔

任組員。下文概述主任評審員、評審員和技術專家的職責和義 務 。

詳盡資料可見小冊子 HKA S 008，該小冊子會於接受委任時派發。  

 

( a )  主任評審 員  

 

在 進 行 初 次 評 審 時 ， 小 組 通 常 會 由 認 可 處 認 可 主 任 擔 任 組 長 。 至

於 例 行 覆 審 、 在 現 有 獲 認 可 資 格 的 測 試 ／ 校 正 ／ 檢 驗 ／ 認 證 類 別

加 入 新 項 目 而 進 行 的 評 審 ， 以 及 監 督 訪 問 ， 則 會 由 主 任 評 審 員 擔

任評審小組的組長，而在適當時，亦會擔任評審員的角色。  

 

組 長 及 評 審 員 均 須 負 責 決 定 接 受 評 審 的 機 構 是 否 符 合 認 可 準 則 ，

並 且 在 需 要 時 提 出 不 符 合 準 則 的 事 項 和 提 出 建 議 ， 以 及 擬 備 評 審

報告。  

 

( b )  評審員  

 

一 般 而 言 ， 評 審 員 須 在 負 責 評 審 某 機 構 是 否 有 能 力 進 行 若 干 測 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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／校正／檢驗／認證工作的小組 (即評審小組 )工作。組長或會指派

小組成員擔任其他評審工作。  

 

( c )  技術專家  

 

評 審 小 組 如 有 技 術 專 家 在 內 ， 該 名 專 家 會 負 責 向 組 長 提 供 技 術 意

見 ， 並 與 小 組 的 評 審 員 緊 密 合 作 。 組 長 和 評 審 員 會 就 技 術 專 家 的

觀察結果，決定接受評審的機構有否違反準則。  

 

甄選準則  

 

主 任 評 審 員 、 評 審 員 及 技 術 專 家 均 由 認 可 處 執 行 機 關 委 任 。 認 可

處 執 行 機 關 須 就 該 等 人 員 的 委 任 事 宜 ， 徵 求 認 可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同

意 。 即 使 人 選 已 符 合 資 格 ， 但 認 可 處 執 行 機 關 仍 可 在 下 述 情 況 下

不作出委任： ( i )  在相關技術範疇中並無認可服務的需求； ( i i )  認

可 處 已 在 該 範 疇 委 任 足 夠 人 手 ， 出 任 主 任 評 審 員 ／ 評 審 員 ／ 技 術

專 家 ；或 ( i i i )  人 選 與 可能 提 出申 請 的 機 構存 在 利益 衝突 。 認可 處

執 行 機 關 不 會 就 不 委 任 個 別 人 選 而 給 予 理 由 。 委 任 主 任 評 審 員 、

評審員及技術專家的甄選準則如下：  

 

( a )  主任評審 員  

 

當局會按評審員的經驗、專長、過往表現和領導評審小組的能 力 ，

挑 選 主 任 評 審 員 。 主 任 評 審 員 的 人 選 必 須 曾 以 評 審 人 員 的 身 分 ，

曾進行至少 10 次相關評審，並在監督下曾以主任評審員的身分進

行 一 次 相 關 評 審 。 有 關 人 選 亦 必 須 已 順 利 完 成 由 認 可 處 執 行 機 關

安排的培訓課程，並已通過課程的考核。  

 

( b )  評審員  

 

實驗所／ 檢驗機構的評審員是按下述條件甄選：  

 

( i )  專業資格；  

 

( i i )  在特定範疇的經驗；以及  

 

( i i i )  調查和評估機構管理和運作標準的能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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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 甄 選 擔 任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畫 ／ 檢 驗 機 構 認 可 計 畫 評 審 員 的 人 選 ，

將 獲 邀 出 席 由 認 可 處 執 行 機 關 安 排 的 培 訓 課 程 ， 並 須 通 過 課 程 的

考核，方會獲得委任。  

 

認證機構 的評審員應：  

 

( i )  熟悉認證機構認可計畫的規則和規定；以及  

 

( i i )  在 獲 得 認 可 處 執 行 機 關 認 可 的 審 核 員 核 證 ／ 註 冊 機 構 中

註冊，或具備認可處執行機關認為與審核員核證／註冊機

構的要求同等的資格和經驗。  

 

實 驗 所 認 可 計 畫 ／ 檢 驗 機 構 認 可 計 畫 ／ 認 證 機 構 認 可 計 畫 的 所 有

評 審 員 ， 一 般 須 要 先 以 技 術 專 家 身 分 進 行 最 少 一 次 評 審 工 作 ， 才

可獲委任為評審員。  

 

( c )  技術專家  

 

當 局 會 按 有 關 人 選 在 某 範 疇 的 專 業 ／ 學 術 資 格 和 經 驗 ， 甄 選 技 術

專 家 。 評 審 員 的 人 選 在 委 任 為 評 審 員 之 前 ， 會 先 被 邀 請 以 技 術 專

家進行評審。  

 

委任條件  

 

認 可 處 的 主 任 評 審 員 、 評 審 員 及 技 術 專 家 均 為 認 可 處 執 行 機 關 的

獨立專業服務提供者，並非認可處執行機關的雇員。  

 

認 可 處 的 主 任 評 審 員 、 評 審 員 及 技 術 專 家 如 曾 為 認 可 處 進 行 實 地

評 審 ， 可 獲 發 象 徵 式 酬 金 ， 以 示 感 謝 。 酬 金 數 目 將 會 以 當 時 的 標

準 金 額 作 準 ， 並 會 以 進 行 實 地 評 審 的 日 數 計 算 。 主 任 評 審 員 、 評

審 員 及 技 術 專 家 必 須 為 被 委 託 進 行 的 評 審 工 作 作 出 準 備 ， 以 及 就

已 接 受 評 審 機 構 就 評 審 發 現 建 議 的 改 正 措 施 提 供 意 見 。 這 些 工 作

不會帶來額外酬金。  

 

主 任 評 審 員 、 評 審 員 及 技 術 專 家 必 須 遵 守 有 關 的 認 可 處 規 則 及 政

策，包括有關利益衝突、收受利益、資料保密及專業操守指引。  

 

認 可 處 執 行 機 關 會 定 期 檢 討 所 有 主 任 評 審 員 ／ 評 審 員 ／ 技 術 專 家

http://www.itc.gov.hk/ch/quality/hkas/doc/assessor/A1-2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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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委 任 事 宜 ， 其 後 決 定 是 否 繼 續 或 終 止 有 關 委 任 。 倘 若 任 何 主 任

評 審 員 ／ 評 審 員 ／ 技 術 專 家 的 表 現 未 達 認 可 處 執 行 機 關 設 定 的 標

準，則認可處執行機關亦可隨時終止其委任。  

 

在 挑 選 主 任 評 審 員 ／ 評 審 員 ／ 技 術 專 家 進 行 某 項 評 審 工 作 時 ， 負

責 該 項 評 審 工 作 的 認 可 處 認 可 主 任 會 按 名 單 聯 絡 合 適 的 主 任 評 審

員 ／ 評 審 員 ／ 技 術 專 家 ， 以 組 成 評 審 小 組 。 主 任 評 審 員 、 評 審 員

及 技 術 專 家 可 自 行 決 定 是 否 接 納 認 可 處 執 行 機 關 的 邀 請 ， 參 與 評

審 工 作 。 組 長 將 會 評 估 評 審 員 ／ 技 術 專 家 在 評 審 時 的 表 現 ， 並 向

認 可 處 執 行 機 關 彙 報 。 認 可 處 執 行 機 關 會 派 出 一 名 人 員 ， 通 常 是

一 名 認 可 主 任 ， 進 行 實 地 觀 察 ， 以 監 察 主 任 評 審 員 的 表 現 。 認 可

處 執 行 機 關 亦 會 透 過 檢 討 評 審 小 組 的 評 審 報 告 ， 監 察 評 審 小 組 的

表現。  

 

如何申請 獲委任成為認可處 主任評審員、評審 員及技術專家？   

 

有 意 獲 委 任 成 為 認 可 處 主 任 評 審 員 、 評 審 員 或 技 術 專 家 的 人 士 ，

請 將 申 請 表 格 連 同 有 關 的 學 歷 ／ 專 業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寄 往 香 港 認 可

處（地址：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 號入境事務大樓 36 樓，請注明收

件人 ：行政主任  (香港 認可處） )。申請 表格可在此 處下載 ：實驗

所 評 審 員 ／ 技 術 專 家 ， 檢 驗 機 構 評 審 員 ／ 技 術 專 家 ， 認 證 機 構 評

審 員 ／ 技 術 專 家 。 提 供 的 所 有 個 人 資 料 僅 作 委 任 用 途 。 認 可 處 執

行 機 關 會 於 兩 星 期 內 以 電 郵 確 認 已 收 悉 申 請 表 格 及 履 歷 。 如 在 提

交 履 歷 後 六 個 月 內 仍 未 收 到 認 可 處 執 行 機 關 的 進 一 步 通 知 ， 即 該

申 請 可 視 作 已 經 落 選 論 ， 而 申 請 人 提 交 的 資 料 將 於 六 個 月 內 銷

毀 。 認 可 處 執 行 機 關 亦 可 能 會 保 留 獲 選 申 請 人 的 資 料 ， 在 需 要 他

們提供專業服務時，與他們聯絡。  

http://www.itc.gov.hk/en/quality/hkas/doc/assessor/WD9-7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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